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暨分子科學系友會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日期：民國94年6月25日（星期六）下午１時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3段1號　母校紡織館二樓會議室

主席：林理事長文仲

出席：許世達、林文仲、陳文德、楊滄洲、廖本亮、孫天福、李自中、林敏德、黃彥一、朱明德、周玲玉、朱德元、

　　　彭健文、施學洲、陳武良、姚興川、孫澎生、李振華、

　　　蘇清淵、鄭南昌、莊進標、趙豫州、黃　田、王子文、

　　　陳美蘭、葉乙昌、王賢達、芮祥鵬、莊才晉、陳偉軍、邱群傑、劉有台、李世彪

1、 主席致詞：

系友會因依現行法令規定無法正式立案，所開收據不能作為報支之憑證，且因不受內政部的規範，財務管理及會務等作業較無標準供依循及稽核，故於去年（93年4月18日）系友大會討論時，基於為使有正式對外之收據，及正式立案後有助於財務管理和爭取政府或民間單位補助及增加刊物廣告費等優點，故責由第四屆理監事會往申請立案之方向辦理。其後分別經93年5月9日、6月26日及11月20日本會第四屆第一、二、三次理監事會議進行相關申請立案事宜之討論，原以「中華民國北科大薪傳會」之名稱申請籌組，經內政部函復因該名稱冠以特定學校（北科大）字樣，且本校校友會全國總會已登記立案，故未予核准。最後將立案名稱修正為「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於93年11月30日重提申請，經內政部於94年1月7日「准予籌組」。
系友會或正式立案成立之協會只是名稱不同，其實質的服務對象是相同的，但是我們要思考此團體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要做什麼事？若認為階段性的任務已完成，也可討論如何結束，期望各位在會中踴躍提供意見，充分進行討論，俾作為後續辦理之依據。

貳、報告事項：略。

參、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第四屆理事會財務收支明細表已編製完成如附件一，提請　核議。

決議：通過。

二、案由：若「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正式立案成立後，本系友會係與其併存、各自運作、暫予結束或採其他方案，提請核議。

　　說明：若採「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立案成立，系友會即結束之方案，下列事項，提請討論。

（一）第四屆理監事當選人（93年4月18日選任），應有三年之權益，僅一年餘即予解散，是否應有所交待。

（二）對於永久會員未參加協會者，其永久會費應如何處理。

（三）第四屆理監事贊助理事會財務認捐款，未參加協會者應如何處理。

（四）系友會贊助會員有7位，係非母系畢業，入會時繳交10,000元贊助會費，今轉加入協會之永久會員，會費為5,000元，其餘5,000元應如何處理。

決議：（一）通過。若「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正式立案成立後，對內名稱仍以括弧出現台北科技大學紡織暨分子科學系友會，即以名稱併存方式辦理對系友之服務。至於系友會的章程條文，則視配合學校之需要，授權林理事長文仲、姚前理事長興川及朱理事德元酌予修改。

　　　　（二）通過未來審查新成立協會入會資格之原則，除本校紡織及分子科系畢業與在學系友外，本系之老師也可加入。

　　　　（三）通過系友會之財產以下列方式辦理：

　　　　　　1.本系友會原執行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紡織暨分子科學系友會清寒獎學金」審核發放業務，委由「台灣紡織及分子科學協會」依設置辦法辦理，申請資格僅限於本系在學學生，此基金全數（迄94年2月2日結餘為1,389,771元）撥由該協會專款專用。

　　　　　　2.提撥本系友會115位永久會員及7位贊助會員所繳之永久會費及贊助費，每人提撥額數為5,000元，合計610,000元，指定作為此等人員加入該協會永久會員之會費，部份尚未填覆入會申請書者，再通知填覆，以完成入會手續。

　　　　　　3.剩餘之經費（以至94年2月22日，結餘975,959元估算）約30萬元，則捐助該協會作為辦理系友服務活動之費用。

　　　　（四）通過於系友大會（新協會之會員大會）時，邀請在校同學參加。

　　　　（五）以上各項決議，均提請系友大會追認通過後辦理。

三、案由：秘書長任免案，提請核議。

　　說明：本會胡秘書長元於5月14日以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之由請辭，擬予同意，接任人員，提請推舉核議。

　　　決議：通過胡秘書長元之請辭，由葉乙昌先生接任。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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